
 

臺 北 醫 學 大 學  

食 品 安 全 學 系 實 習 合 約 書  

 

 

一 、  簽約公司： 

二 、  合約期間：民國 年 月 日 起至民國 年 月 日止。 

三 、  實 習 人 數 : 人 。  

 

 

 

 

 

 

 

 

 

 

 

 

 

 

 

 

 

 



 

立合約書人：○○○○○○○○（以下簡稱甲方)與臺北醫學大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基

於培訓食品安全專才，共同推展學校教學理論課程與業界實務訓練經驗之互惠原則，協議訂

定下列事項，共同遵循（以下簡稱本合約）。 

一、實習合作： 

1. 甲方管理部門：依「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參考手冊」規定並配合乙

方課程規劃乙方實習學生（以下簡稱學生）(詳如附件貳「食品安全學系實習學生名

冊」)實習內容（以下簡稱本實習），負責學生職務分配、報到、訓練及協助輔導學

生之生活言行，照護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並應配合乙方輔導老師訪視及期末考核

與評定成果等相關事宜。 

2. 乙方承辦為食品安全學系：辦理學生企業實習相關媒合、課程規劃及業者聯繫，指

派實習輔導老師負責指導學生與校外訪視等事宜。 

3. 甲方同意接受乙方 OO 系學生 OOO 前來實習，實習名額共 OO 名。實習期間自民國

OOO 年 OO 月 OO 日起至民國 OOO 年 OO 月 OO 日止，共計____小時。 

二、實習工作項目： 

1. 由甲乙雙方共同協商安排各項實習課程與技能訓練，實習工作項目安排以不影響學生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且不使學生擔任非相關與危險性的工作。 

2. 實習工作項目及實習名額詳載如附件壹「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校外實習機構基

本資料表」及附件貳「食品安全學系實習學生名冊」。 

3. 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不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行為。甲方如有違反本條之約定，

乙方得不經催告逕行終止本合約，學生與甲方實習關係亦告終止。 

4. 甲方得調配學生至適當之工作崗位，並視需要輪調之，乙方應督促學生切實遵守甲方

工作安排之指示。 

5. 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訂定學習主題及教育訓練計畫，並指派專人指導，

嚴格要求敬業精神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並排定二次教育訓練課程。 

6.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實習輔導老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共同擔任指導老師，共同督導

實務實習內容及進行技能指導工作。 

7. 實習期間，乙方定期安排實習輔導老師赴甲方訪視學生，負責校外實習輔導、溝通、

聯繫工作。 

8. 實習期間，乙方將視輔導需求，安排學生每月返校一次，甲方必須在返校日提供學生

休假，並視實習地點到校之距離遠近，每月返校的前一天給予學生適當的排班，以利

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在途到校及休息，得以保持良好的狀態。 

三、實習報到： 

1. 乙方應於分派學生至甲方實習前，將學生姓名、年級、日期等造冊送交甲方，以便配

合分配實習。 

2. 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學生於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配置

與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並派專人指導。 

3. 學生於甲方實習期間相關意外險投保及費用概由乙方負責，乙方應提供校外實習投

保至少一百萬元之證明予甲方留存。 

4. 請假規定比照「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     年度實習手冊」（詳附件伍），

甲方另訂有實習生實習請假辦法時須同時從其規定。 

四、實習待遇：本實習依「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遵循頒行法令內文。本實習

係屬【校外實習一般型】，【校外實習一般型】係指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以學習為

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練課程以外之勞務提供或工作事實；實習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



 

定，僅具學生身分，不得支領實習薪資。 

五、實習期間學生之住宿、膳食、交通及疾病治療、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需事項由學生自

理，甲方得酌情予以協助。 

六、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之器材、物品，如有損壞甲方公物或招致其他損失等情形，概由

學生自行負賠償之責任。 

七、實習期間，學生若有因各項因素致難以繼續在原實習單位服務，得經乙方開會討論後，確

認學生必須要轉換實習單位才得以完成實習課程時，甲方須同意學生之轉換申請。 

八、實習期間，甲方應通知乙方實習適應不良與異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狀況，由甲乙雙方協商

處理方式。如情況無法改善，必要時甲乙雙方得終止學生之實習。 

九、實習期間學生因故須中止實習時，乙方應以公文通知甲方。 

十、實習考核：比照「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     年度實習手冊」（詳附件伍）之

規定。 

十一、 完整合意與附件 

1. 本合約及其附件與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之公函，構成雙方對本實習合作完整之合意。任

何於本合約簽訂前，經雙方協議但未記載於本合約或其附件或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之

公函之事項，對雙方皆無拘束力。 

2. 本合約之附件包括： 

(1) 附件壹「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料表」； 

(2) 附件貳「食品安全學系實習學生名冊」； 

(3) 附件參「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實習機構對同學實習情形及實習課程滿意 

調查表」;  

(4) 附件肆「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產業實習評核成績表」；及 

(5) 附件伍「臺北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     年度實習手冊」。 

十二、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及甲乙雙方協議同意之公函，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與本

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力，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

後，以書面另訂之。 

十三、 本合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相關法令，本合約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令為

準則。 

十四、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十五、 本合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立合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臺北醫學大學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